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三中学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 一 ）项目名称： 非税成本补助项目经费
（ 二 ）项目背景 、立项来源：根据《关于公布元江县2018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涉企收费项目清单通知》（元财发〔2018〕188号）及《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元江县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制度、元江县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元政发〔2018〕31号）精神，依法、依归对单位非税收入进行预算，并严格按照年度预算批复执行。实施预算全口径管理 ，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核算管理相关要求在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中办理各项业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、高效。

二、 项目组织机构
该项目主要由元江县第三中学负责实施 。

三、 项目开展时间

预计 2026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四、 项目资金安排

 非税成本补助项目经费总合计12.00万元。

五、 项目开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，全面贯  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紧密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，扭转唯  分数 、唯升学等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， 引导聚焦教育教学  质量、遵循教育规律，以全面客观的监测数据支撑教育决策、服务改进教育教学管理 ，促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六、分月用款计划和支出目标

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，计划 2026年12 月31 日前完成支付计划。
七、 项目预期效果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云南省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云财库〔2021〕23号）通知要求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；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教育支出保障政策，本着勤俭节约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年度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八、 项目实施的保障制度

内控制度方面我单位已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  《元江县教育体育局机关内部控制手册（试行）》《元江县  教育体育系统财务精细化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元教体发 〔 2020 〕123 号）、及《元江县教育体育局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》、《元江县甘庄中学财务管理制度》等内控制度遵照执行 ，该项  目的实施按照内控制度中“ 预算业务控制”、“ 收入管理”、“ 支出管理” 、“ 预算绩效管理” 等规定严格执行。

